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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025年，海城市统计局严格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相关要求，持续推进依法行政，提升统计执法规范化水平。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    一、行政裁量权基准自我排查情况
   （一）越权制定、冲突排查和备案情况
    全面梳理本单位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，未发现越权制定现象。认真比对上级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规定，确保与上位法及其他部门规定无冲突。按规定及时向相关部门备案行政裁量权基准，备案材料齐全、规范，保障基准合法合规、协调统一。
   （二）制定程序是否合法排查情况
    海城市统计局始终执行辽宁省行政裁量权基准，确保内容合法、程序正当。
   （三）其他情况
    重点排查行政裁量权基准在执行过程中的落实情况，通过对统计执法案件的检查，发现执法人员基本能准确适用裁量基准，但存在个别对裁量标准把握不够精准的问题。已针对问题加强培训，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。
2、 本领域本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动态调整情况
    （一）省级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动态调整情况
     由于去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重新修正，提高了处罚额度，省级统计部门将制定了详细行政裁量权基准，明确各类统计违法行为处罚标准。根据统计工作实际和法律法规调整，今年将对部分裁量标准进行动态调整。   
（2） 市级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、动态调整和备案情况
    市级统计部门执行省级基准，并按规定及时向省相关部门备案，确保市级基准合法有效。
    （三）县级部门行政裁量权基准合理细化量化和备案情况
    我局将严格执行省级行政裁量权基准,已完成备案。
    （四）其他情况
    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，及时掌握行政裁量权基准最新政策要求。积极与其他县级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就裁量基准适用问题交流经验，避免出现同案不同罚情况。
    三、本领域全市行政裁量权规范适用情况
     在处理统计违法案件时，能综合考虑违法事实、情节和危害后果，按照裁量基准作出合理处罚决定。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，如在适用裁量基准时，对从轻、从重情节认定不够准确；执法人员对新调整的裁量基准熟悉程度不够。针对这些问题，市统计局组织了专项培训和业务指导，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平。
     四、行政裁量权领域工作特色和亮点
     1. 建立案例指导制度：收集整理典型统计执法案例，为执法人员在适用行政裁量权基准时提供参考。通过案例指导，使执法人员更直观理解裁量基准适用标准，提高执法一致性和公正性。
     2. 开展行政指导：在统计执法过程中，注重对企业的行政指导。对轻微违法企业，以教育为主，指导企业改正违法行为，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统计制度，提升统计工作规范性，实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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